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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地方标准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，包括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

信息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、起草过程等 

（一）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信息、起草单

位和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

山东省地方标准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为《山东

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

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监标准字(2019) 113 号）的任务之一，

由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山东特种设备检验

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共同编写。 

（二）起草过程 

1.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（2018 年 7 月） 

为了推动标准制定，在标准立项之前，山东特种设备检

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

等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山东省

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开始标准预研研究准备工作。 

2.标准调研（2018 年 8 月-2019 年 2 月） 

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了标准调研和草案编制工作,通过

查阅文献资料、企业调研、专家咨询等方式，开展标准需求

调研，深入了解我国电梯事故发生率；了解国内外物联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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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发展趋势；了解我省电梯安全物联网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，

统计电梯安全状况信息，形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稿。 

3.标准立项（2019 年 3 月） 

2019 年 3 月，《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

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监标准字(2019) 

113 号）印发，标准正式获得立项。 

4.形成标准草案（2019 年 4 月-2019 年 6 月） 

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草案编制工作,结合前期调研成果，

进一步查阅文献资料、企业调研、专家咨询，听取企业技术

人员和领域内专家意见，经过内部多次讨论及修改，于 2019

年 6 月形成标准草案。 

5.形成征求意见稿（2019 年 7 月-2019 年 10 月） 

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向行业企业、专家学者等征集标准

草案的改进建议，根据企业和专家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

和完善,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6.标准征求意见（2019 年 11 月） 

为了确保标准征求意见的广泛性、代表性，标准起草工

作组通过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，同时，面向政府监管部门、电梯生产企业、电

梯维保单位、物联网技术企业、电梯使用单位等相关部门或

企业门定向征求意见，开展标准意见征集。标准起草工作组

对各单位反馈意见进行了研究梳理，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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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修改完善。 

7.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（2019 年 12 月-2021 年 9月） 

2020 年 4 月 6 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

的意见》（国市监特设〔2020〕56 号），2020 年 9 月 30 日，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《关于印发推行电梯“自我声明+

信用管理”维保模式和检验检测方式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鲁市监特设字〔2020〕308 号），为充分发挥标准支撑

作用，服务文件要求贯彻落实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邀请领

域专家对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地方标准进行研讨，

结合行业实际和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提升该项标准技术内

容，形成了完善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

1854 年第一步安全升降机诞生后，人类主要是利用升降

工具运输货物，直到奥的斯先生发明的出现才彻底改写了人

类使用升降工具的历史，使升降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

用。生活在继续，科技在发展，电梯也在进步。随着我国城

市高层建筑数量的持续增长，电梯生产量和使用量也在持续

攀升。2020 年全国电梯 786.55 万台，电梯事故 25 起、死亡

19 人；山东省 51.26 万台，作为全国的电梯使用大省，对电

梯的监管、安全等问题更为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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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电梯物联网建设项目方兴未艾，而电梯物联网标准

却尚未完善，有关的各种标准和规范也是极度缺乏。在电梯

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中，标准不统一、数据壁垒、无有效盈利

模式等成为了该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，严重制约了整个行业

的良性发展。 

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的制定能够为企业、政府

部门、组织机构等在电梯安全物联网项目建设的不同阶段和

环节各自发挥作用，加强行业协作，让各系统或平台的独立

数据相互兼容，统一标准、消除数据壁垒、加强电梯监管力

度、保障乘梯安全，形成有效盈利模式，利于有关政府部门

的监管机构建设，获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。 

三、地方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标准的内容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

1 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、GB/T 20000.1-2014

《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

语》和 GB/T 20001《标准编写规则》 等进行，使标准更严

谨、更规范。 

（二）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

本标准名称为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，分为 6 部

分，主要规定了电梯安全物联网的总体架构、监测终端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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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电梯物联网平台、省（市）电梯物联网平台要求等。 

1.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电梯物联网总体架构、企业电梯物联网要

求、省（市）电梯物联网平台要求等内容，适用于山东省内

电梯物联网的设计、研发和建设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，标准起草工作组查阅了大量的中、

外文献资料，对国内外相关标准进行系统分析，为确保与原

有标准内容具有一致性，本标准条文从原有的部分标准条文

中做了规范性引用。本部分列出了对本标准必不可少的引用

文件。 

3.术语和定义 

为方便标准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标准，本部分明确指出本

文件适用的术语和定义的具体来源。 

4.总体架构 

总体架构由省（市）电梯物联网平台、企业电梯物联网

平台、监测终端等部分组成。电梯运行状态可以通过安装外

部传感器间接采集和与电梯控制柜连接直接获取两种方式。

当电梯发生故障时，可以通过短信、电话等方式实现报警、

通知物业、通知维保人员等措施实现及时救援。 

5.监测终端要求 

本部分给出了电梯物联网监测终端的组成、基本要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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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要求、数据传输要求、其他要求等要求。 

6.企业电梯物联网平台 

本部分给出了企业电梯物联网平台基本功能要求、电梯

基本信息管理、电梯运行状态管理、电梯故障管理、数据传

输与安全等要求。 

7.省（市）电梯物联网平台 

本部分给出了省（市）电梯物联网平台建设运营、功能

要求、性能要求、数据交换等要求。 

四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持

不冲突、协调一致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

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 

六、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

（以下简称过渡期）的建议 

本标准给出了电梯物联设计、研发和建设应满足的技术

要求。为保障标准实施效果，建议成立由标准主要起草单位

组成的标准宣贯培训小组，向行业内企业、协会等相关方开

展宣贯培训，提高标准认知度，提升相关方应用标准的能力。

同时，采取以点带面，逐步推广的方式，率先选择代表性企

业开展试点应用，及时总结试点经验，开展推广应用。另外，

建立和完善标准实施反馈机制，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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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和好的改进建议，及时反馈至标准起草工作组，以便后

期对标准修订完善。 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

无。 

 

《电梯安全物联网技术规范》 

标准起草工作组 

2021 年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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